
关于报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项评估调查

服务对象抽样框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印发〈2018

年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项评估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浙委改办

〔2018〕1 号）精神，现请区级有关部门抓紧于 5 月 30 日（周

三）中午下班前，报送有关不动产登记、企业投资项目审批、

社保、医保、卫计、教育、民政等 7 类事项《“最多跑一次”

改革专项评估服务对象抽样框》至区跑改办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工作分工

区发改局提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对象抽样框；区人

力社保局提供社保、医保类事项服务对象抽样框；国土分局

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对象抽样框；区卫计局提供卫计类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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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对象抽样框；区教育局提供教育类事项服务对象抽样

框；区民政局提供民政类事项服务对象抽样框。

二、填表说明

样本框内样本办件时间范围为办结日期在1月1日-5月

25 日期间（其中，企业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服务对象框为 2017

年 10 月以来的样本情况）。提供的服务对象资料内容应包

括：所在地、办理人姓名、事项名称、事项类型、受理时间、

办结时间、联系方式（固定电话或手机至少有一项）。填写

详细规范参见附件 1 内说明。

请如实提供时间范围内所有服务对象抽样框。省跑改办

将对抽样框提供情况进行核查，对提供的抽样框数量明显异

常、报送不及时、不规范等问题，将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
考核中予以扣分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按照去年惯例，此次抽样结果将会作为省对 89 个区县

市政务环境测评的考评依据。除要求区级部门自行提供的抽

样框外，以下抽样框由省级部门统一提供至省跑改办：公安

领域的户籍登记、车辆管理、出入境事项服务（省公安厅提

供）；商事登记领域的企业和个体商户设立、变革、注销等

事项（省工商局提供）；地税领域的税务事项（省地税局提

供）；以及其他各部门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办件库的事项（省



电子政务办提供）。请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认真做

好服务对象抽样框的提供工作及与省级部门的对接工作。

另，区跑改办已对我区各部门 1-3 月办件进行了抽样回

访，现将回访结果同步发给大家，以供各单位参考。

联系人：徐晔翀，联系电话：82898184，报送邮箱：

xszdpyc@163.com。相关电子文件请到 http://www.xiaoshan.org.cn

/?p=493或跑改 QQ 群下载。

附件：1.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项评估调查服务对象抽

样框电子表

2.关于提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项评估电话调

查抽样框的通知（浙跑改办字〔2018〕56 号）

3. 1-3月萧山区跑改领域办件进行抽样回访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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